
2025年度滨海新区消费维权报告

2025年，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紧密围绕消费市场监管、消费权益保障、消费环境建设同步发力，结合中消协“共筑满意消费”消费维权年主题，各级市场监管部门、消费者协会切实把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放在首位，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，畅通维权渠道，化解消费纠纷，营造良好消费环境，为滨海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。

一、消费维权基本情况

2025年，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共处理投诉举报104039件，同比增长10.97%，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049.82万元。各级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1371件，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9.67万元。

（一）按照事项类型分类情况

2025年共处理投诉85255件，同比增长13.56%；举报18784件，同比增长0.58%，近三年情况详见下图。

[image: image1.png]3785(F

12925

7129fF

50214%

36751 35204

32341%

22881 22501 2034ff

| N B B

oy %
@‘&Q &
&
&

5
&
&

&
&%

& &P
&8
S




图一 处理投诉、举报数量对比情况
（二）按照来源渠道分类情况

消费者录入（公众号、小程序等）57245件、12345热线接收（市市场委接入）45559件、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接收（滨海新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、来函及信访等）1235件，占比分别为55.02%、43.79%、1.19%。

图二 投诉、举报数量按来源渠道分类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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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按照区域分类情况

原塘汉大区域26756件、经开区37429件、保税区8107件、高新区7942件、东疆港区6965件、生态城区域16840件，占比分别为25.72%、35.98%、7.79%、7.63%、6.69%、16.19%。

图三 投诉、举报数量按区域分类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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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按照客体类别分类情况

排名前十位依次为：交通运输服务类13785件、食品类12925件、餐饮住宿服务类7129件、家居用品类5021件、儿童用品类3675件、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3520件、租赁服务类3234件、服装鞋帽类2288件、互联网服务类2250件、教育培训服务类2034件，上述十类投诉举报占总数的53.69%。

图四 投诉举报热点前十名（按客体类别分类）

[image: image4.png]79421%,7.63%

6965F, 6.69%

\1684014:,

16.19%

81071F,7.79%

374291,
35.08% 267561,
25.72%

m FIHAOR I m 28T X m AL mEi X m ARt m A A X





二、消费热点问题分析

（一）投诉类热点问题

投诉事项问题类别主要涉及售后服务、质量、食品安全等方面。其中售后服务类问题占投诉总量的28.41%，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不履行国家规定或约定的三包义务、不按约定履行送货或安装义务等方面，如某大型连锁电器销售企业延迟交货引发大量投诉、某家具生产企业在全国展销会上接受大量订单后迟迟不能交货；质量类问题占投诉总量的14.01%，九成以上属于商品（产品）质量问题，主要包括交通工具、家居用品、服装鞋帽、儿童玩具等；食品安全类问题占投诉总量的10.28%，较去年同期有小幅减少，多数为食品异物、过期等问题。排名前十名情况详见表一。

表一 投诉类热点问题排名前十名（按问题类别分类）

	排序
	问题类别
	数量

（件）
	占总量

比例
	同比

增减幅

	1
	售后服务
	24218
	28.41%
	6.57%

	2
	质量
	11945
	14.01%
	-0.03%

	3
	食品安全
	8761
	10.28%
	-9.96%

	4
	人身权利
	4100
	4.81%
	10.99%

	5
	价格投诉
	4088
	4.80%
	-6.92%

	6
	不正当竞争
	3692
	4.33%
	8.88%

	7
	安全
	2272
	2.66%
	7.22%

	8
	广告
	1791
	2.10%
	-4.89%

	9
	标准化
	1712
	2.01%
	48.87%

	10
	计量
	708
	0.83%
	-8.41%


（二）举报类热点问题

举报事项问题类别主要涉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、食品安全违法行为、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方面。其中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占举报总量的24.64%，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欺诈消费者行为、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消费者的维权要求、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，如某二手车商销售“调表车”、某直播平台商品销售话术引人误解等；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占举报总量的17.48%，较去年同期有小幅减少，热点问题主要集中食品销售以及餐饮服务环节，包括销售过期食品、未建立进货查验和采购记录制度、餐饮经营场所环境不整洁等违法行为；不正当竞争行为占举报总量的11.89%，主要为虚假宣传行为。排名前十名情况详见表二。

表二 举报类热点问题排名前十名（按问题类别分类）
	排序
	问题类别
	数量

（件）
	占总量

比例
	同比

增减幅

	1
	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
	4629
	24.64%
	17.85%

	2
	食品安全违法行为
	3283
	17.48%
	-14.28%

	3
	不正当竞争行为
	2233
	11.89%
	11.76%

	4
	广告违法行为
	1439
	7.66%
	3.15%

	5
	产品质量行为
	1302
	6.93%
	-0.46%

	6
	违反登记管理行为
	1111
	5.91%
	-10.62%

	7
	价格违法行为
	938
	4.99%
	-20.71%

	8
	违规收费行为
	489
	2.60%
	26.36%

	9
	网络交易违法行为
	388
	2.07%
	27.63%

	10
	合同行政违法行为
	333
	1.77%
	42.31%


三、消费维权显著特点

（一）消费维权工作呈现向好态势
一方面，消费者法律意识与维权能力持续提升，从“不会维权”转向“理性维权”。随着各政府部门消费教育普及和典型案例传播，消费者对基本权益的认知更加清晰，能够通过便民服务热线或投诉举报平台等正规渠道精准反映问题，有效对接行业主管部门表达合理诉求，为消费维权工作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。另一方面，各政府部门“大消保”意识有所增强，从“被动维权”转向“主动服务”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强化“大消保”“大维权”理念，积极顺应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“谁主管、谁维权”的主流导向，将更多精力投入消费纠纷处理、违法行为整治等实际工作中，不断强化复杂投诉协同办理、案件线索移送等机制，持续打造共治共享的消费格局。

（二）互联网经营业态呈现多元化趋势

互联网与消费深度融合，如AI培训、短剧、婚介交友等，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多元化、个性化的消费需求，有效激发消费潜能，推动消费经济快速增长，另一方面也导致针对平台及APP的相关投诉举报增幅较大且相对集中，问题主要集中在诱导消费、自动扣费、会员续费陷阱、个人隐私泄露等方面，主要原因为平台及APP无法有效解决纠纷（存在低智能AI客服、个性化等问题）。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引导企业健全相关管理机制，督促行业协会依法制定自律性管理制度，从源头抓起，规范APP的预置和分发行为，加强用户权益保护，营造网络放心消费环境。

（三）食品安全、产品质量问题占比相对较高

从投诉热点问题不难看出，食品安全、产品质量虽然较2024年有小幅下降，但总量依然占据投诉数量近四成的比例。食品安全、产品质量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及生命财产安全，是提升消费品质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，各有关政府部门应认真落实食用农产品、食品、餐饮属地监管职责，加强监管能力建设，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监管中存在的职能交叉和职能空白，确保食品安全全链条、各环节监管有机衔接，责任全面落实。针对产品质量问题，应从源头严把准入关，聚焦交通工具、家居用品、服装鞋帽、儿童玩具等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查，进一步加大行政监管执法力度，严查质量安全风险隐患，督促企业落实经营主体责任。

（四）持续打造市场监管领域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新模式

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“先行者”和“主力军”，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不断提升消费维权工作的科学性、创造性和时效性，进一步打造线上平台与线下实体相结合、前端化解与后期调解相结合的多元消费维权模式，主要包括：一是持续推进“线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”活动，“七天无理由退货”由线上向线下延伸，推动无理由退货承诺在更大范围、更多区域覆盖落地；二是拓展12315“五进”范围，将消费维权服务站的建立延伸至进校园、平台、协（商）会，从“事后监管”转变为“事前服务”，促进“未诉先办”，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；三是持续做好全国12315平台“ODR”企业发展和智慧315平台“经营者入驻”工作，通过搭建在线调解平台，变“调解”为“和解”，有效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，为消费纠纷快速处理打通“绿色通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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